
版號：216LQ06102026表18-3-0(113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

執行業務
所得

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
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

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
申報大於
歸戶

薪資收入 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2.07 10.884.362.624.831.130.202.043.842.691.944.041.782.959.2120.00

第2分位 6.36 10.299.736.349.162.910.453.879.225.645.937.896.916.2210.2620.00

第3分位 11.19 11.6714.5510.5211.485.591.086.3314.628.3010.5312.8312.4710.4012.9520.00

第4分位 19.34 16.2121.8719.4817.179.884.4011.9922.4314.4819.0120.5921.3519.5619.1720.00

第5分位 61.04 50.9649.4961.0457.3580.4993.8775.7749.9068.8962.5954.6557.5060.8748.4120.00

合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